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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用毒品駕駛交通工具罪修法目的

配合刑法第185條3同步修正

落實保障人民生命及財產

強化維護道(用)路安全

確保部隊形象與戰力



陸海空軍刑法危險駕駛罪之特色

罰金刑提高10萬-20萬元 駕駛軍用交通工具加重刑責



修法重點說明



報告完畢

敬請指教


